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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報名資格注意事項

考生僅得就學校集體報名或個別報名擇一辦理，如

有重複報名概以學校集體報名所登錄之資料為準。

具有原住民、離島及願景計畫身分之考生，須擇一
身分報名，離島生須透過學校集體報名。

報名時，應確認考生是否符合低收、中低收入戶資
格，避免扶弱優先錄取資格不符，影響錄取結果。

詳見甄選會網頁「簡章公告」其他事項：「招生學校暨

可選填學系(組)數一覽表」。

特種外加名額身分

大學得限制考生可
申請該校之學系(組)數

低收、中低收入戶考生資格

集報、個報重複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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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甄選會網頁「簡章公告」其他事項：「限填一組或特殊報名限制校系一覽表」。
舉例說明：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法學組、法律學系法制組，限填一組報名。

部分校系招生分組有限填一組或特殊報名限制

申請入學報名資格注意事項(續)

繁星推薦第一類學群至第七類學群錄取生，一律不得報名「申請入學」招生。

通過繁星推薦第八類學群醫牙學系第一階段篩選之考生，不得再報名同一所大學之醫牙學系。

經「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計畫」及「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錄取並
完成報到，且未依限放棄入學資格之考生，一律不得參加「申請入學」報名。

繁星推薦錄取及特殊選才錄取報到

詳見甄選會網頁「簡章公告」其他事項：「檢定、倍率篩選APCS校系一覽表」。

考生如欲申請有檢定、倍率篩選APCS之校系，須參加「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

原「程式設計觀念題」更名為「程式識讀」；原「程式設計實作題」更名為「程式實作」。

APCS成績納入申請入學第一階段檢定、篩選項目



43

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規則說明

校系如同時將學測「數學A」、「數學
B」訂為其檢定科目，考生僅需通
過「數學A」或「數學B」其中一科之檢
定標準。

範例：

國文、英文、數學(A或B)、自然共4科
數學A、數學B於規則中僅計為1科

校系參採檢定、篩選
及採計之科目至多4科

 校系要求(檢定、倍率篩選或採計)之術科考
試項目為零分(缺考、未報考成績以零分
計)。

 校系要求檢定、倍率篩選及採計之學科能
力測驗科目成績總和為零級分(缺考、未報
考成績以零級分計)。

 校系要求須參加術科考試卻未參加術科考
試或主修樂器別不符。

有下列任一情形者，不得參加(篩選)

範例校系
招生名額3名；預計甄試人數9名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倍率 學測成績採計方式

國文 -- 8 *1.00

英文 -- -- *1.00

數學A 均標 -- --

數學B 前標 -- --

自然 均標 3 *1.50

國英自 -- 5 --

同級分(分數)
超額篩選方式

一、學測國文、英文、自然之級分總和

二、學測國文級分 三、學測英文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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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校系倍率篩選方式
考生須先通過檢定篩
選，才能參加次項之倍
率篩選(由高倍率篩選至
低倍率)。

【數學A均標、自然均標】20名
【數學B前標、自然均標】30名共計 50名

依國文級分高低篩選出24名
(3x8=24)

依自然級分高低篩選
出9名 (3x3=9)

超出預計甄試人數9名

以自然最低級分者
依「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
式」之順序篩選至達預計甄試
人數９名

依國文+英文+自然級分總和
高低篩選出15名 (3x5=15)

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規則說明(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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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規則說明(續)

範例校系同級分超額篩選方式：

考生5~考生7級分總和較高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

考生8國文級分較高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

考生9~考生11英文級分
相同通過第一階段篩選學測英文級分

學測國文級分

學測國文、英
文、自然之級分
總和

假設最低倍率自然級分篩選出13名考生，超
過預計甄試人數9名，則以自然最低級分為
13級分者(考生5~考生13)，依該系同級分(分
數)超額篩選之順序進行同級分(超額)篩選。

級分高低排序結果

考生
自然
級分

順序1 順序2 順序3

考生1 15

考生2 14

考生3 14

考生4 14

考生5 13 *38

考生6 13 *38

考生7 13 *37

考生8 13 36 *12

考生9 13 36 11 *12

考生10 13 36 11 *12

考生11 13 36 11 *12

考生12 13 35 10

考生13 13 34 9

考生8~考生11之級分
總和相同為36級分，
仍超過預計甄試人數

，故進行順序2篩選。

考生9~考生11之國文
級分相同為11級分，
仍超過預計甄試人數

，故進行順序3篩選。

考生9~考生11之英文
級分相同為12級分，
因已篩選至最後順序

，故一律通過第一階
段篩選。

最後該系通過第一階段

篩選人數共計1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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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有外加名額校系：未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學生 (即未通過檢定或倍率篩選)

依「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順序一之級分總和，以外加名額5倍人數進
行篩選，通過者取得參加第二階段資格。
如範例校系：國文+英文+自然之級分總和高低篩選

符合校系要求之離島縣市，即取得參加第二階段資格。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校系：一律先通過第一階段篩選，得否參加第二階段甄試由其校系審查認定。

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規則說明(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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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1.27至 01.29
每日 9時至 17時

為確保考生於審查資料上傳(勾選)期間得以順利介接至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進行勾選，將由
甄選會協助產生學測資料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身分證號碼不符之清單，供高中下載，各高
中須依規定期限分別向證號有誤之單位申請釐正。

學測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證號比對說明

請務必於申請入學報名

截止日(3/25)前完成申請
釐正，如未依規定申請
釐正，恐致考生於審查
資料上傳 (勾選 )期間
(4/30~5/6)無法使用學習
歷程資料檔案。

填報證號不符原因

查明證號不符考生之正確證

號，並於系統內填報原因。
申請釐正

分別向證號有誤之單位

(國教署或大考中心基金會)
依其規定時間內申請釐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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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資料繳交時間及更正處理

上傳系統 開放時間 資料有誤更正處理方式

[測試版]
第1至第4學期之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

115.04.10 (五)至 04.15 (三)
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

※ 115.04.16(四)中午12時前
之每日上班時間向就讀學校反映

接獲學生反映，應於三日內查
證，若確實為不可歸責於考生之
疏失，須依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
主管權責單位辦理更正。

[正式版]
第5學期之修課紀錄、
第5至6學期之課程學習成果
及多元表現

115.04.30 (四)至 05.06 (三)
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

※截止日期依簡章校系分則規定
※上傳期間發現應立即向就讀學校反映

接獲學生反映，應於儘速查證，
若確實為不可歸責於考生之疏

失，應於115.05.11(一)前備文檢
附更正資料逕向考生申請之大學

辦理更正。

第6學期修課紀錄
(PDF檔)

高中上傳：

115.05.07 (四)至 05.08 (五)
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7時

接獲學生反映，應於儘速查證，
若確實為行政處理之疏失，應於
115.05.19(二)前備文檢附更正之
修課紀錄逕向考生申請之大學辦

理更正並副知所屬教育主管機

關，逾期或其他方式概不受理。

學生查詢：

115.05.11 (一)至 05.12 (二)
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9時

※查詢截止日前向就讀學校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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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資料繳交上傳(勾選)步驟

如操作過程有疑問可致電甄選委員會 05-272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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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檢視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
「資料數」為0，即資料庫
無您的資料，如：109學年度
以前已畢業生、課程含新舊課
綱、持境外學歷、同等學力或
青年儲蓄帳戶學生等。

應屆畢業生 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
測試版

4 / 1 0 ~ 4 / 1 5
高一、高二
共 4 個學期 高一、高二共 4 個學期

正式版

4 / 3 0 ~ 5 / 6
高一至高三上

共 5 個學期
高一至高三共 6 個學期

(跨考生僅 4個學期 )

新課綱畢業

的重考生

不論測試版或正式版皆為高一至高三共 6個學期

測試截止後，
即刪除不列入

正式資料

截止日期依簡章

校系分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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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設定審查項目繳交方式
逐系設定「課程學習成果」與「多元表現」之繳交方式

 「自行上傳PDF檔」或「
勾選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僅
限擇一種繳交方式。

若校系於截止日前尚未完成
確認，皆可再次進入設定繳
交方式頁面修改。

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無資料
檔案者，繳交方式一律設定
為「自行上傳PDF檔」。



53

跨考生設定繳交方式說明

依國教署所定時程，跨考生提交高
三之「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完成
時間為 115年 5月底，已逾申請入學

審查資料上傳作業時程。

若選擇「勾選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繳交方式，則只能提供檢視及勾選第
1學期至第4學期之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檔案。
若欲繳交包含高三之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之審查資料，則須選擇
「自行上傳PDF檔」繳交方式，自行將第1學期至第6學期之學習歷程檔案
製作成PDF檔上傳至系統。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

「專業群」班別
應屆畢業學生

如：技術型高中專業群科、綜合型高中
專門學程、實用技能學程學生

此類考生繳交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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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逐項勾選檔案或上傳PDF

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表現 學習歷程自述 其 他
應屆畢業生(或新
課綱畢業的重考

生)由學習歷程中
央資料庫提供五

(或六)個學期成績

依校系要求內容或

其他課程學習成果

提供至多3件

依校系要求內容或

其他多元表現提供

至多10件

依校系要求內容自

行製作成一個

PDF檔案上傳

依校系要求內容自

行製作成一個

PDF檔案上傳

依設定繳交方式

逐項勾選檔案

或上傳PDF
選擇檔案後，務必
點選「上傳」鍵

其餘考生由

本人自行上傳

另須製作一個多元表現

綜整心得PDF檔案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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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範例

 可選擇「完整」或「清單」方式呈現。
 「課程學習成果」至多勾選3件、「多元
表現」至多勾選10件，勾選超過規定件
數者，系統將無法執行儲存。



56

1.務必點選檢視所有
上傳 (或勾選 )檔案
內容完整無誤

2 .務必點選 「檢視審
查資料繳交核對清

單」查看上傳情形

3 .輸入 「考生個人密
碼 」 執 行 「 確 認 」
鍵送出資料

4.點選「審查資料上
傳確認表」下載並
自行留存

按下 「確認 」即送出資
料，不得再修改，請
留意！

(04)檢視繳交核對清單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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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資料[繳交核對]清單範例

務必核對資料已上傳(勾選)完成

此時尚未完成確認作業，需回主選單輸入考生個人密碼後執行確認。


